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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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０３０

河南省中原内配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１

、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２

、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开始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星期四）上午

９

：

３０

。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上午

９

：

３０－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河南省中原内配股份有限公司四楼会议室

（三）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四）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薛德龙

（五）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六）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５

日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共

４６

人，代表股份

５２

，

０３６

，

１２６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５６．２５％

。

（二）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

３７

人，代表股份

５１

，

９５７

，

００４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５６．１６％

。

（三）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９

人，代表股份

７９

，

１２２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０．０９％

。

（四）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提案的审议及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５２

，

００３

，

１０４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４％

；反对

２５

，

８２２

股，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５％

；弃权

７

，

２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１％

。

（二）审议通过《关于制定

＜

河南省中原内配股份有限公司利润分配管理制度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５２

，

００３

，

１０４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４％

；反对

３３

，

０２２

股，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６％

；弃权

０

股。

（三）审议通过《关于制定

＜

河南省中原内配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股东回报规划

＞

的议

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５２

，

００３

，

１０４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４％

；反对

２５

，

８２２

股，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５％

；弃权

７

，

２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１％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市博金律师事务所张永军、曲光杰律师出席、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

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

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一）《河南省中原内配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市博金律师事务所关于河南省中原内配股份有限公司二零一二年第二次临时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河南省中原内配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六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４８

证券简称：中原内配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１

河南省中原内配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落实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落实

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公司利润分配政策的制定及执行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９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

＜

河南省中原内配股份有限公司利润分配管理制度

＞

的议案》、《关于制定

＜

河南省中原内配股份有限公司未来

三年（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股东回报规划

＞

的议案》和《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公司

２０１２

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了上述议案。

（一）公司利润分配政策的具体内容

《公司章程》第

１５５

条规定：

公司实行持续、稳定的利润分配政策，公司利润分配应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并兼顾公司的可

持续发展。 利润分配不得超过累计可分配利润的范围，不得损害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和

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政策的决策和论证过程中应当充分考虑独立董事、监事和公众投资者的意见。

公司利润分配方式以现金分红为主，根据公司长远和可持续发展的实际情况，以及年度的盈利情况、现

金流状况，在保证最低现金分红比例和公司股本规模及股权结构合理的前提下，可以考虑进行股票股利分

红。 分配股票股利时，每

１０

股股票分得的股票股利不少于

１

股。

（二）公司现金分红政策的具体内容

《公司章程》第

１５５

条规定：

在当年盈利的条件下，公司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应当不少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

２０％

。

存在下述情况之一时，公司当年可以不进行现金分红或现金分红比例可以低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

的

２０％

：

（

１

）当年实现的每股可供分配利润低于

０．１

元。

（

２

）公司未来

１２

个月内存在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等事项发生（募集资金项目除外）。

（

３

）当年经审计资产负债率（母公司）超过

７０％

。

在公司现金流状况良好且不存在重大投资项目或重大现金支出的条件下，公司应适当加大现金分红的

比例。

（三）公司利润分配政策的决策程序和机制

《公司章程》第

１５５

条规定：

公司管理层、董事会应结合公司盈利情况、资金需求，合理提出分红建议和预案。 公司董事会在利润分

配预案论证过程中，需与独立董事、监事充分讨论，并通过多种渠道充分听取中小股东意见，在考虑对全体

股东持续、稳定、科学的回报基础上形成利润分配预案。

董事会在审议利润分配预案时，须经全体董事过半数表决同意，且经公司二分之一以上独立董事表决

同意并发表明确独立意见；监事会在审议利润分配预案时， 须经全体监事过半数以上表决同意。经董事会、

监事会审议通过后，方能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２／３

以上通过。

董事会在决策形成分红预案时，要详细记录管理层建议、参会董事的发言要点、独立董事意见、董事会

投票表决情况等内容，并形成书面记录作为公司档案妥善保存。

（四）对既定利润分配政策、现金分红政策做出调整的具体条件、决策程序和机制

《公司章程》第

１５５

条规定：

公司利润分配政策不得随意调整而降低对股东的回报水平，因国家法律法规和证券监管部门对上市公

司的利润分配政策颁布新的规定或公司外部经营环境、 自身经营状况发生较大变化而需调整分红政策的，

应以股东权益保护为出发点，详细论证和说明原因，并严格履行决策程序。

公司利润分配政策若需发生变动，应当由董事会拟定变动方案，经独立董事同意并发表明确独立意见，

然后分别提交董事会和监事会审议，董事会和监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调整后的利润分

配政策不得违反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股东大会审议调整利润分配政策相关事项的，公司应当通过网络投票等方式为中小股东参加股东大会

提供便利，并经持有出席股东大会表决权利三分之二以上的股东通过。

（五）公司利润分配政策充分听取独立董事和中小股东意见所采取的措施

《公司章程》第

１５５

条规定：

公司管理层、董事会应结合公司盈利情况、资金需求，合理提出分红建议和预案。 公司董事会在利润分

配预案论证过程中，需与独立董事、监事充分讨论，并通过多种渠道充分听取中小股东意见，在考虑对全体

股东持续、稳定、科学的回报基础上形成利润分配预案。

公司应切实保障社会公众股股东参与股东大会的权利，董事会、独立董事和符合一定条件的股东可以

向上市公司股东征集其在股东大会上的投票权。

股东大会审议调整利润分配政策相关事项的，公司应当通过网络投票等方式为中小股东参加股东大会

提供便利，并经持有出席股东大会表决权利三分之二以上的股东通过。

二、公司上市以来现金分红金额及比例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上市，公司

２０１０

年及

２０１１

年均进行了现金分红，未以其他形式进行利润分配。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度

（

万元

）

２０１０

年度

（

万元

）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２５

，

９３５

，

１７９．５３ １０４

，

０８９

，

８６０．６６

可供分配利润

（

Ａ

）

１１３

，

３４１

，

６６１．５８ ９３

，

６８０

，

８７４．５９

现金分红

（

Ｂ

）

２７

，

７５３

，

１３８．３０ １８

，

５０２

，

０９２．２０

现金分红占比

（

Ｂ ／ Ａ

）

２４．４９％ １９．７５％

注：可供分配利润为当年实现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在提取

１０％

的法定公积金后的金额。

２０１０

年， 公司现金分红

１

，

８５０．２１

万元， 占当年实现可供分配利润的

１９．７５％

；

２０１１

年， 公司现金分红

２

，

７７５．３１

万元，占当年实现可供分配利润的

２４．４９％

。

三、最近三年未分配利润使用情况

２００９

年， 公司资产较上年增加

１

，

６２１．２０

万元， 负债较上一年减少

２

，

９３０．９２

万元， 公司以现金方式分配

２００８

年度股利

２

，

０７０．３１

万元。

２００９

年度，公司实现净利润

６

，

６２２．４４

万元，公司的留存收益主要用于偿还贷款

及现金分红。

２０１０

年，公司资产较上一年增加

５３

，

８０９．６８

万元，负债较上一年减少

５

，

２５４．２３

万元；公司流动资产较上一

年增加

４８

，

０６３．３７

万元，固定资产及在建工程较上一年增加

１１

，

２５９．０３

万元。

２０１０

年度，公司实现净利润

１０

，

３９９．３２

万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２

，

６３２．１２

万元，公司的留存收益主要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及设备

技术升级。

２０１１

年，公司资产较上一年增加

１８

，

８０３．２１

万元，负债较上一年增加

８

，

１７２．７７

万元；公司流动资产比上

一年减少

１１

，

０６６．１１

万元，固定资产及在建工程较上一年增加

３０

，

０６５．２６

万元。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实现净利润

１２

，

５９３．６４

万元，当年以现金方式分配

２０１０

年度股利

１

，

８５０．２１

万元，公司的留存收益主要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现

金分红及部分技术改造项目。

四、未来三年（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股东回报规划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９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

＜

河南省中原内配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股东回报规划

＞

的议案》；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了上述议案。 公司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的具体股东回报规划如下：

（一）公司可以采取现金方式、股票方式或者现金与股票相结合的方式分配股利。 公司董事会可以根据

公司当期的盈利规模、现金流状况、发展阶段及资金需求状况，提议公司进行中期分红。

（二） 在当年盈利的条件下， 公司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应当不少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

２０％

。

存在下述情况之一时，公司当年可以不进行现金分红或现金分红比例可以低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

的

２０％

：

１．

当年实现的每股可供分配利润低于

０．１

元。

２．

公司未来

１２

个月内存在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等事项发生（募集资金项目除外）。

３．

当年经审计资产负债率（母公司）超过

７０％

。

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是指公司未来十二个月内拟对外投资、收购资产或购买设备累计支出超

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合并报表净资产的

３０％

，且超过

５

，

０００

万元。

（三）在公司现金流状况良好且不存在重大投资项目或重大现金支出的条件下，公司应适当加大现金分

红的比例。

（四）每个会计年度结束后，公司董事会应充分考虑和听取股东（特别是公众股东）、独立董事和监事的

意见，依据公司章程决策程序，提出分红预案，在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决定。

河南省中原内配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六月二十八日

股票代码：

600381

股票简称：贤成矿业 公告编号

2012-039

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波动异常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我公司股票交易于

2012

年

6

月

26

日、

27

日和

28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 属于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我公司经书面函询控股股东西宁市国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并得到回复如下：目前该公司无根据《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所规定的涉及到我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目前及未来三个月内不存在

涉及到我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收购、发行等事项。

一、股票交易波动异常情况

我公司股票交易于

2012

年

6

月

26

日、

27

日和

28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 属于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关注并核实的事项

1

、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青海监管局于

2012

年

6

月

26

日就我公司可能存在违反证券法律法规现象，

对我公司立案稽查（详见公司

2012-038

号公告）；

2

、 经核实，除已披露信息外，目前公司无上交所《上市规则》所规定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3

、 经书面询证公司控股股东，该公司无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所规定的涉及到我公司的

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目前及未来三个月内不存在涉及到我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收购、发行等事项。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已披露信息外，本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

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

大影响的信息。

四、风险提示

公司董事会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报刊为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 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在上述指定报

刊、网站刊登的公告为准，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6

月

28

日

证券代码：

002292

证券简称：奥飞动漫 公告编号：

2012-023

广东奥飞动漫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股权投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股权投资概述

近日，广东奥飞动漫文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者

"

乙方

"

）与广东明星创意动画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明星动画

"

或者

"

丙方

"

）及自然人林彬先生、黄伟明先生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 协议约定公司以

自有资金

1600

万元人民币受让林彬先生持有的

"

明星动画

" 70%

的股权及超出股本金的所有投资。

林彬先生共持有明星动画

80%

股权，在本次转让

70%

股权给公司的同时，林彬先生将其持有明星动画

10%

的股权分别转让给明星动画的核心团队成员。 转让完成后公司持有明星动画

70%

股权，黄伟明先生持

有明星动画

20%

股权，明星动画核心团队持有其

10%

股权。

本次投资无须经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核。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合作方介绍

甲方：

林彬先生，身份证号码：

44252719630510****

，持有明星动画

80%

股权。

丙方：

公司名称：广东明星创意动画有限公司

住所：东莞市东城区周屋居委会工业区

注册资本：

1050

万元人民币

实收资本：

3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09

年

12

月

14

日

工商注册号：

441900000697410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实际控制人：林彬

主营业务：动画片的制作、发行等

丁方：

姓名：

黄伟明先生，身份证号码：

44010319721115****

，持有明星动画

20%

股权。

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基本情况见合作方丙方。

明星动画是一家以动漫产业、创意产业为核心的多元化文化企业，主要涉及动漫原创生产、动漫产品

发行、动漫品牌授权、动漫品牌推广、文化创意项目运营等领域。《开心宝贝》是明星动画目前运营的主要项

目，每集片长

15

分钟，每季

52

集，作品以

3-16

岁的青少年为主要目标群。自

2010

年春季于全国各省级电视台

的儿童频道、卡通频道推出后，现已播出四个系列，共

3120

分钟。

《开心宝贝》系列自与观众见面以来，因其故事内容轻松、搞笑、贴近生活，迅即在各个阶层人群（尤其

在

4-14

岁人群）引起狂热的追棒，在各大电视台收视率以及网络点击量均创下骄人的成绩，并且多次获得

了国家、省部级重点奖项：

2010

年获省委宣传部

"

省第二批重点文艺项目、

2010

年被广电总局推荐为

2010

年

度第三批优秀国产动画片、

2011

年获省委宣传部

"

省第三批重点文艺项目

"

、

2011

年被广电总局评为

"

优秀

国产动画片一等奖

"

、

2012

年获广电总局评为

"2011

年度优秀国产动画片二等奖

"

、

2012

年获广电总局评为

"

2012

年度第一季度优秀动画片

"

。

明星动画主创团队由成功创作和导演《喜羊羊与灰太狼》的动画导演黄伟明先生带领，与其他几位同

样参与《喜羊羊与灰太狼》等动画片制作的团队共同组成。该主创团队均已获得明星动画的股权，在公司中

主要担任制作经理、执行导演等方面的工作。

公司以自有资金

1600

万元人民币受让林彬先生持有的

"

明星动画

" 70%

的股权及超出股本金的所有投

资。 以上作价以同嘉评字

[2012]

第

2438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为依据。

截止至

2012

年

5

月

31

日， 明星动画总资产

74.39

万元， 净资产

-224.29

万元；

2012

年

1-5

月份营业收入

100.80

万元，营业利润

-226.89

万元。

四、股权投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以下合同主要条款中，甲方为林彬，乙方为奥飞动漫，丙方明星动画，丁方为黄伟明，具体如下：

股权转让价款

1

、本次股权转让为有偿转让，各方同意以目标公司《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或《财产及债权债务

清单》所列的评估范围、评估结果为依据支付股权转让价款。 转让目标公司

70%

的股权及超出股本金的所

有投资全部价款共计人民币

1600

万元。

2

、股权转让价款系以甲方对目标公司的投资总额作为计算依据，包括但不限于甲方和丁方对目标公

司注册资本的出资额以及向目标公司支付的投资。

目标公司注册资本及实缴

3

、目标公司的注册资本为

1050

万元，实缴资本为

300

万元，本协议签订并股权转让后，目标公司的全体

股东应于股权转让后一年内缴足注册资本。

竞业禁止

4

、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五年内，甲方在任何时候均不得以任何理由或方式（包括但不限于劝喻、拉拢、

雇用）导致明星动画核心团队成员离开公司。 同时，甲方不得以任何名义或形式与离开明星动画的核心团

队成员合作或投资与明星动画相同、相类似或有竞争关系的业务，也不得雇佣明星动画核心团队成员（包

括离职人员）。 并甲方承诺严守明星动画秘密，不泄露其所知悉或掌握的明星动画的商业秘密。

承诺和担保

5

、甲方和丁方保证

"

明星标志

"

、以及

"

开心宝贝

"

动画项目所涉的原始知识产权及衍生知识产权均归属

于丙方所有，知识产权权益完整；保证丙方现有的及正在创作、设计的作品、技术、产品、商标、标记等知识

产权均归属于丙方，无擅自转移、转让他人。

6

、丙方和丁方保证正在和以后创作、设计的与明星动画公司项目相关的作品、技术、产品、商标、版权

等知识产权以丙方的名义进行申请和登记。

目标公司股权转让后相关安排

7

、为了保障各股东的利益，目标公司股权转让后，目标公司设立董事会，作为公司的日常决策机构。 董

事会由三名董事组成，乙方委派两名，丁方委派一名。董事会议事规则由章程确定。总经理由董事会择优聘

任，聘期为三年。 财务负责人由乙方委派。

五、股权投资的目的、对公司的影响和存在的风险

本次投资收购优秀的动漫项目和创作团队， 对公司长远发展动漫产业有巨大的意义， 公司也将从资

金、资源、授权业务等方面支持《开心宝贝》项目的发展，将其打造成为中国家喻户晓的动漫卡通品牌。

本次投资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无重大影响。

本次投资涉及补足前次注册资金等工商变更的事宜，会存在一定的风险以及后续的管理经营风险。

六、备查文件

1

、股权投资协议。

2

、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广东奥飞动漫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6

月

28

日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部分基金参加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网上交易基金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了更好地满足投资者的理财需求，经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中信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信银行

"

）协商一致，本公司旗下的国富中国收益混合（基金代码：

450001

）、国

富弹性市值股票（基金代码：

450002

）、国富潜力组合股票（基金代码：

450003

）、国富深化价值股票（基金代码：

450004

）、国富强化收益债券

A

（基金代码：

450005

）、国富成长动力股票（基金代码：

450007

）、国富沪深

300

指

数增强（基金代码：

450008

）、国富中小盘股票（基金代码：

450009

）、国富策略回报混合（基金代码：

450010

）（仅

限前端收费方式），将参加中信银行网上交易基金申购费率优惠活动。

具体提示如下：

1

、活动时间：具体活动时间遵循中信银行在其公司网站披露的相关公告。

2

、投资者通过中信银行网上银行、移动银行申购上述基金，原申购费率高于

0.6%

的，享受申购费率

7

折优

惠。其中国富弹性市值股票基金将享受网上银行及移动银行申购费率

4

折优惠。若优惠折扣后费率低于

0.6%

，

则按

0.6%

执行；原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0.6%

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3

、各基金的原申购费率，参见各基金的基金合同及招募说明书。

4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情况：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网址：

bank.ecitic.com

客服电话：

95558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

400-700-4518

、

95105680

、

021-38789555

公司网址：

www.ftsfund.com

5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

不保证最低收益。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特此公告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六月二十九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２２４

股票简称：三力士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２

浙江三力士橡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浙江三力士橡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５

日召开，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６

日在巨潮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刊登了《浙江三力士橡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根据相关规定，现再次将股东大会通知公告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股东大会届次：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３

、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４

、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

日

１０

：

００

５

、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

６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５

日

７

、出席对象：

（

１

）、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股东。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５

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

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均有权参加本次股东大会。因故不能亲自出席的股东，可以书面委托授权代理

人出席。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

８

、会议地点：公司一楼会议室（浙江绍兴县柯岩街道余渚村）

二、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事项：

议案

１

、审议《关于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的议案》；

议案

２

、审议《关于章程修订的议案》。

上述审议事项的内容请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６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上的相关公告。

三、出席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

８

：

００－１２

：

００

，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６

：

３０

。

２

、登记手续：法人股股东凭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代表证明或授权委托书、股权证明及委托人身份证办

理登记手续；自然人凭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授权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身份证

复印件及股东帐户卡办理登记手续；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

３

、登记地点及授权委托书送达地点：浙江三力士橡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办公室。地址：浙江省绍兴县

柯岩街道余渚工业区，联系电话：

０５７５－８４３１３６８８

，传真：

０５７５－８４３１８６６６

，邮编：

３１２０３１

，联系人：吴琼瑛、吕敏

芳。

四、其他事项

（一）出席会议的股东需出示登记手续中所列明的文件。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会期半天，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浙江三力士橡胶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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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 代表 单位（个人）出席浙江三力士橡胶

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本人（或本公司）对本次会议审议事项的意见：

议案 审议事项 赞成 反对 弃权

议案

１

关于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

（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

的议案

议案

２

关于章程修订的议案

注：对上述审议事项选择赞成、反对或弃权并在相应表格内打勾，三者中只能选其一，选择一项以上或未

选择的，则视为授权委托人对审议事项投弃权票。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签章）：

委托人（法人代表）：

委托人股东账户：

委托人持股数：

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号码）：

被委托人签名：

被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书有效期限：

委托日期：

注：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证券代码：

000800

证券简称：一汽轿车 公告编号：

2012-036

一汽轿车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

、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否决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2

年

06

月

28

日（星期四）上午

09

：

30

分

2

、召开地点：公司三楼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公司董事、总经理张丕杰先生

6

、本次会议通知于

2012

年

06

月

07

日发出，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

7

、出席的总体情况：

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25

人，代表股份

931,471,883

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57.23％

。

8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律师等相关人员出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的代表对提案进行了审议，并以现场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表决。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一）审议《公司

201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1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931,471,88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2

、表决结果：通过该提案。

（二）审议《公司

201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1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931,471,88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2

、表决结果：通过该提案。

（三）审议《

2011

年度财务决算》；

1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931,471,88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2

、表决结果：通过该提案。

（四）审议《

201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1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931,471,88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2

、表决结果：通过该提案。

（五）审议《关于续聘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1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931,471,88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2

、表决结果：通过该提案。

（六）审议《预计

2012

年日常关联交易金额的议案》；

由于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关联方回避在股东大会对本议案的表决，

本议案的有效表决票数为

68,488,194

股。

1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67,864,586

股，占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09％

；反对

0

股；弃权

623,608

股，占出席会

议的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91％

。

2

、表决结果：通过该提案。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听取了《

2011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该报告对

2011

年度公司独立董事出席董事会情

况及投票情况、发表独立意见及保护社会公众股东合法权益等履行职责情况进行报告。 公司独立董事

2011

年度述职报告全文已于

2012

年

4

月

27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秦健峰律师、张凯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该法律意见书

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一汽轿车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3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一汽轿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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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

D4

版）

４

、授权书用剪报或复印件均有效。

股东签章： 受托人签章：

授权日期： 年 月 日

股票简称：人福医药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７９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３０

号

武汉人福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投资项目

可行性分析（修订版）的公告

特 别 提 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

带责任。

武汉人福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申请非公开发行股票，现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可行性分

析的情况说明如下：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拟向包括公司第一大股东武汉当代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内的不超过

１０

家特定对象发

行不超过

６

，

０００

万股（含

６

，

０００

万股）

Ａ

股股票，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１０２

，

５００．００

万元，具体使用计划如下：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投资额

（

万元

）

项目内容及生产规模

收购北京巴瑞医疗器械有限公司项目

７７

，

６００．００

收购北京巴瑞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８０％

股权

。

武汉中原瑞德生物制品有限责任公司

异地搬迁

ＧＭＰ

改造项目

２４

，

８６７．４０

进行异地搬迁以及新版

ＧＭＰ

改造

合计

１０２

，

４６７．４０

在上述募投项目范围内，公司董事会可根据项目的实际需求和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对上述项目募集资金的投入

顺序和金额进行适当调整；如本次发行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不能满足上述项目所需，不足部分由公司自筹解决；

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之前， 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度的实际情况以自筹资金或银行贷款先行投入，

并在募集资金到位之后予以偿还。

公司已明确“聚焦医药产业，做细分市场领导者”的发展战略，以研发创新为先导，通过工商并举、国际化业务及

并购重组等多种方式，大力发展各医药细分市场业务。 为加速做大做强医药产业，本次公司拟通过再融资募集资金不

超过

１０２

，

５００．００

万元，收购有特色的医药公司并进行血液制品生产基地的搬迁改造，将进一步延伸公司的产业链，加

强生物制品行业的发展，增强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和核心竞争能力。

二、收购北京巴瑞医疗器械有限公司项目

１

、目标资产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北京巴瑞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０

年

１

月

６

日

住所：北京市大兴区亦庄小羊坊天尊苑

Ｄ－０９

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王锴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销售体外诊断试剂、医疗器械

Ⅲ

类、

Ⅱ

类（以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许可证为准）。 销售医疗器械（

Ｉ

类）、化

工原料、化学试剂（不含危险及一类易制毒化学品）、仪器仪表；租赁医疗器械。

公司股东：王 锴 持股比例

４５％

；

逯兰凤 � 持股比例

４０％

；

韩秀华 持股比例

５％

；

丁 杰 持股比例

５％

；

王福军 持股比例

５％

；

经营状况：北京巴瑞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医疗”）是罗氏诊断产品（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

罗氏”）体外诊断产品在全国最大的经销商，同时自

２０１０

年起成为思达高诊断技术（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思达

高”）血凝产品的北京地区经销商。 上海罗氏是著名的世界五百强公司罗氏集团于

２０００

年在上海外高桥保税区注册成

立的独资公司，负责开展中国大陆的体外诊断产品经销业务，现已成为中国体外诊断产品市场的领导者；思达高为中

法合资企业，拥有血凝血栓诊断仪器及相应的诊断试剂等产品，是血凝血栓行业的领导者。 目前北京医疗经销的主要

产品有：上海罗氏的生化免疫诊断产品、分子诊断产品、应用科学系列产品和组织病理系列产品，以及思达高的血凝

系列产品。

２

、项目市场前景

我国体外诊断试剂行业已具备一定的市场规模和基础，正从产业导入期步入成长期，市场发展前景良好。

２０１０

年

我国体外诊断市场规模为

２０．７

亿美元（约合

１３２．５

亿元人民币），其中体外诊断仪器市场规模为

５．７

亿美元（约合

３６．５

亿元

人民币），体外诊断试剂市场规模为

１５．０

亿美元（约合

９６

亿元人民币）。 此外，中国人口占世界的

１／５

，但体外诊断市场份

额仅为全球的

３％

； 中国体外诊断产品人均年使用量约为

１０

元人民币， 而发达国家人均使用量达到

２５～３０

美元 （约合

１６０～２００

元人民币），中国体外诊断市场增长空间广阔。 据专业机构预测，

２００８－２０１２

年，中国体外诊断市场规模增速将

显著高于全球平均水平，年复合增长率将保持在

１６％

左右。

我国体外诊断试剂市场主要由生化、免疫和分子诊断试剂构成，其中免疫诊断试剂市场份额最大，约为

３３％

；生化

诊断试剂第二，份额约为

２７％

；分子诊断约为

５％

。 三大品种增长迅速，其中分子诊断试剂增速最高，年复合增长率可达

２０％

，其次为免疫诊断试剂，年复合增长率为

１８％

，生化和其他诊断试剂的年复合增长率也可达到

１５％

。

体外诊断试剂行业需求稳定增长，国际品牌占据半壁江山。 我国诊断试剂及仪器的生产企业约

３００～４００

家，其中

规模以上企业近

２００

家，但年销售收入过亿元的企业仅约

２０

家，企业普遍规模小、品种少。 国际品牌诊断试剂占据了主

导地位，主要进口供应商为罗氏、雅培、贝克曼、强生、西门子、拜耳等。 其中，罗氏和雅培的市场份额较高。

３

、项目投资的必要性

人福医药在近二十年的发展中，已经形成了以医药为核心的产业基础，在麻醉药、生育调节药、维药等领域占据了

领导和领先地位，并将重点培育生物制品和基因工程药业务。 通过并购北京医疗，进入体外诊断试剂行业，可提升公

司在生物制品行业的规模和地位，增强公司在生物制品行业的竞争力和影响力。

北京医疗经销的上海罗氏免疫和生化诊断试剂均在北京市场占据首位，且上海罗氏在诊断领域具有较强的市场

竞争实力和品牌知名度。 通过并购北京医疗，能使公司获得国际化企业的营运经验。

４

、财务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北京医疗总资产

３１

，

３８０．１１

万元， 净资产

２３

，

４３６．１５

万元，

２０１１

年实现营业收入

４０

，

８０６．８３

万

元，净利润

９

，

２０６．０７

万元。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北京医疗总资产

３４

，

２８３．８１

万元，净资产

２５

，

７４７．８１

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实现营业收入

１１

，

７４３．４９

万元，净利润

２

，

３１１．６６

万元。

以上财务数据来自大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出具的大信审字（

２０１２

）第

２－０４４６

号《审计报告》。

５

、收购定价政策

根据中京民信（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武汉人福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收购项目北京巴瑞医疗器

械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京信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０７９

号），于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北京医疗

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采用成本法（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的评估结果分别为

２６

，

３５０．２２

万元和

９７

，

８９４．８２

万元。

北京医疗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采用收益法比成本法 （资产基础法） 的评估结果差异为

７１

，

５４４．６０

万元， 差异率为

２７１．５１％

。鉴于企业运营多年，其客户关系、管理经验、人力资源等无形资产的价值未在成本法（资产基础法）中考虑，而

收益法评估结果则体现了上述因素，评估人员认为收益法的评估结果更能准确反映委估资产的价值，故该评估报告

以

９７

，

８９４．８２

万元作为最后的评估结论。

本次交易标的为王锴、逯兰凤、韩秀华、丁杰、王福军等北京医疗五位自然人股东各自所持股份的

８０％

，合计北京

医疗

８０％

的股权，公司计划以人民币

７．７６

亿元受让该股权。

６

、业绩承诺与补偿措施

王锴、逯兰凤、韩秀华、丁杰、王福军等五位北京医疗自然人股东承诺：北京医疗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经审计净

利润分别不低于

１１

，

６４０

万元、

１３

，

９７０

万元、

１６

，

７６０

万元。

若以上承诺业绩未达到，则以上五位自然人股东应就对应的

８０％

的股权份额向本公司进行业绩补偿，每年应补偿

金额的计算公式为：

补偿金额

＝

（标的资产截至当期期末累计承诺净利润数

－

标的资产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实际净利润数）

÷

补偿期限内

各年的标的资产承诺净利润数总和

×

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

－

已补偿金额。

三、武汉中原瑞德生物制品有限责任公司异地搬迁

ＧＭＰ

改造项目

１

、项目建设背景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武汉中原瑞德生物制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原瑞德”，我公司持有其

８５％

的股权）是一

家血液制品生产企业，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通过药品

ＧＭＰ

认证，拥有标准的低温乙醇车间、科学有效的符合

ＧＭＰ

规范

的生产质量保证体系以及一批高素质专业人才队伍，是全国血液制品行业首家获准出口单位，自

２００１

年被认定为“高

新技术企业”。 目前， 中原瑞德主要生产

６

个品种

１２

个规格的血液制品， 包括人血白蛋白、 静脉注射用人免疫球蛋白

（

ｐＨ４

）、人免疫球蛋白、人破伤风免疫球蛋白、人狂犬病免疫球蛋白和人乙型肝炎免疫球蛋白等；此外还在申报冰冻

ＳＤ

病毒灭活人血浆、冻干凝血因子

Ⅷ

和冻干纤维蛋白原等新产品。

血液制品主要以健康人血浆为原料，采用生物学工艺或分离纯化技术制备的生物活性制剂，包括白蛋白、免疫球

蛋白、各种凝血因子等。 作为血液的替代品，血液制品在某些重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急救等方面有着其他药品不可替

代的重要作用，拥有广泛的市场前景。

近年来，国家对血液制品行业的监管力度加大，原料血浆供应的限制在较长一段时间内难以得到根本改善，血液

制品的供应存在较大缺口。 受原料血浆供应的限制，血液制品企业的竞争力主要体现在产品线上：只有血浆的综合利

用率提高，才能在有限的原料血浆中获得更多的产品，有效的摊薄成本。 可以说，产品线是否丰富就决定了血液制品

企业是否具备进一步增强竞争实力的基础。

２

、项目投资必要性

中原瑞德能够生产

６

个品种

１２

个规格的血液制品，另有冰冻

ＳＤ

病毒灭活人血浆、冻干凝血因子

Ⅷ

和冻干纤维蛋

白原等新产品在研，但目前还是主要生产人血白蛋白和人免疫球蛋白两个品种，其他特免产品生产较少，公司的生

产经营能力未能得到有效的利用和发挥。 同时，公司急需按照新版

ＧＭＰ

的要求进行全面改造，而老厂区地理位置受

城市规划和环保限制，故我公司提出将现生产区搬迁至汇聚整个武汉地区优秀医药企业资源并拥有先进的医药配

套设施及优惠政策的武汉东湖高新区“光谷生物城”。 该项目已完成在湖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项目备案工作。

３

、项目预计总投资：

序号 项目内容 金额

１

工程建设费用

２２

，

８６７．４０

２

流动资金

２

，

０００．００

合计

２４

，

８６７．４０

４

、经济效益分析与评价

本项目建设期两年。根据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测算，预计达产销售收入为

２６

，

１９１．２０

万元，净利润

７

，

８０９．２９

万元，内

部收益率（税前）

２７．０１％

，投资回收期（税前）

６．００

年（含建设期两年）。

特此公告！

武汉人福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六月二十九日

股票简称：人福医药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７９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３１

号

武汉人福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 别 提 示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

带责任。

武汉人福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星期四）上午

９

：

３０

在公司总部会议

室召开，会议通知发出日期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５

日（星期一）。 会议应到监事五名，实到监事五名。

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监事长杜越新先生主持，会议审议并全

票通过了以下预案：

（一）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进一步修订的预案；

（二）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进一步修订的预案；

上述预案详细内容参见公司于同日刊登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及相关文件。

以上各项预案尚需提请股东大会进一步审议。

特此公告。

武汉人福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

○

一二年六月二十九日

股票简称：人福医药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７９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３２

号

武汉人福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为广州贝龙环保热力设备股份有限

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特 别 提 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

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广州贝龙环保热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

本次担保金额：人民币

１

，

５００．００

万元；

●

为其担保累计金额：截至本公告刊登日，公司为其提供担保总额为

７

，

５００．００

万元；

●

本次担保无反担保；

●

公司对外担保累计金额：人民币

７２

，

１６０．００

万元；

●

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武汉人福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我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同意为控股子

公司广州贝龙环保热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贝龙”，我公司持有其

６６．４４％

的股权）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广州五羊支行申请办理的人民币壹仟伍佰万元（

￥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期限一年的流动资金贷款单项授信额度提供

保证担保。

本次担保无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广州贝龙注册资本

４

，

３８０．００

万元，本公司持有其

６６．４４％

股权。 该公司主要从事环保产品的科研、生产及销售服务，

主要产品为冰球冰蓄冷系统、盘管冰蓄冷系统、水蓄冷系统、水蓄热系统以及燃油、气、电、煤锅炉及换热设备、环保设

备、秸秆燃气设备及移动式动力站。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该公司资产总额

２３

，

４８３．３０

万元，净资产

７

，

４７０．０６

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１

季度主营业务收入

２

，

２８１．４６

万元，净利润

１０．２４

万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我公司为广州贝龙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五羊支行申请办理的人民币壹仟伍佰万元（

￥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期

限一年的流动资金贷款单项授信额度提供保证担保。 公司董事会授权相关部门负责办理相关事宜。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广州贝龙各项经营业务正在正常进行中，具备债务偿还能力；我公司未有与证监发［

２００３

］

５６

号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发［

２００５

］

１２０

号《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的精神相违背的事件发生；该担保事

项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执行，上市公司权益不会因此受到损害。

五、对外担保累计金额及逾期担保的累计金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我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７２

，

１６０．００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产

２６５

，

０５５．５３

万元的

２７．２２４％

，无逾期对外担保，也无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

六、备查文件目录

１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２

、广州贝龙最近一期的财务报表；

３

、广州贝龙营业执照复印件。

特此公告。

武汉人福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六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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